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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建筑物所负载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的支配性权利；对于小区内除此之外的公用建筑面积享有

共有权。根据1995年建设部发布的《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

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简称《规则》)，公用建筑面积可

以分摊到购房者，开发商将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纳入销售面积

，并以此为基数计算房屋价款，这种做法自然合乎法律规定

。但是权属引发争议的地下车位是否纳入公用建筑面积尚无

定论。 《物权法》草案依然未能解决地下车位权属纷争 《规

则》规定：“凡已作为独立使用空间销售或出租的地下室、

车棚等，不应计入公用建筑面积部分。”依此内容，“不作

为独立使用空间”的地下车位可以作为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计

入销售面积，在售房价款中体现车位空间使用权的价值。那

么“作为独立使用空间”是否表明开发商通过支付对价在一

级市场上取得该部分空间独立使用的权利？不确定的立法表

达往往成就开发商两重选择：一方面将车位纳入公用建筑面

积分摊；另一方面又任意出售或出租车位而获取收益。事实

上，如果国家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中没有计入车位空间，无论

开发商在二级市场中是将该部分使用权分摊抑或将其独立出

售、出租的所得都属于不当得利；如果开发商将该部分使用

权向业主分摊，开发商则无权利再将车位出租或出售。 2005

年7月10向社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76条对车库的归属作

出原则性规定：车库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

外，属于业主共有。强调约定的作用无疑体现了物权法对当

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但是自治的前提是平等。在商品房销

售合同中，开发商处于强势地位，买受人明显地为弱势群体

。尽管后者可以选择买或不买，但是多元购房因素的介入，

使得业主陷入选择的被动，而任由开发商开具售房条件，不

平等的条款中很难想象有车位归业主的约定。 如若合同对车

位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车位将归属业主共有，开

发商主张权利时举证责任倒置。面对这种负担，开发商的选

择之一是不对车位进行开发，因为物权法并没有商品房小区

必须有配套车位之强制性规定，尽管诸多地方性规章中要求

开发商根据住宅性质、户型建筑面积所确定的标准配置车位

，但是效力低下的立法约束力弱，且容易造成各地做法不统

一。 立法应设立独立的空间使用权制度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

抽薪。《物权法》草案车位归属的相关规定治标不治本，必

然导致与现实的脱节，无法实现其公正、公平、效率的立法

价值追求，物权法功效的发挥将大打折扣。进行合理的制度

设计，实现国家、开发商、业主之间的利益均衡实有必要。 

首先要解决开发商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地下车位所占空间权

利是否独立的问题，这是确定开发商处分车位空间取得收益

适法性的前提。根据《物权法》草案第141条规定，以地表、

地上或者地下为不同的客体，可以设立独立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实际上认可了空间使用权的存在。但是简单的一款条文

的规定不足以确权。如果地表、地下的权利人同一时，是否

有将权利独立的必要；若权利人为多人时，地表、地上或者

地下的权利范围如何划分？基于此，设立空间使用权制度，



将其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专章或专节规定，是适应当前土地

利用之必要。 立法应明确土地使用权所及的空间范围 在立法

中，确定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所及地表上下的范围：下至建

筑物及其附着物的最深基础平面以上一定深度的地中；上达

为建筑物及其附属物所有或者使用所需的一定高度的空中。

地表上下的空间范围由主管部门在建设设计报批时确定。除

此之外的地上、地下空间设立独立的使用权。根据这样的空

间划分，开发商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需要另行取得地下

车位空间使用权，因为地表土地使用权所及的地下空间是为

了满足基础工程稳固性、安全性的需要，而非以之获取经营

性收益。立法明确了独立的空间使用权，可以确保开发商获

取权利时必定有对价支付，同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防范开发

商不当得利行为。 立法应细化建设部制定的标准格式合同 此

外，笔者建议相关法律还应细化建设部制定的标准格式合同

，土地、空间的使用面积及其用途、公用建筑面积等事项都

必须单独列举。更需特别强调的是，主管部门发放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中列明的事项，尤其是共有分摊面积不得空白且

必须记载，否则出现权利归属争执时将增加判断成本。根据

合同和权利证的记载，若车位空间未列入公摊，谁投资、谁

受益，开发商有权将车位出售、出租给业主；但若车位空间

纳入了公摊，因为投资负担的移转，业主当然地成为车位的

权利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